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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青松股份”）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谦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谦本”）、上海隆尔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阳彬”）分别出具的《关于上海谦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告知函》、《关于上海隆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

函》、《关于上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因上海

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三家公司（以下简称“解散清算主体”）解散清算，

三家公司分别持有的青松股份 8,083,3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48%）、

10,210,2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65%）、7,658,5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25%）股票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三家公司的股东名下，相关

手续已办理完毕，三家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分别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取得青松股份股票情况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福

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50 号），核准公司向诺斯贝尔（香

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 17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股份 130,660,886 股。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非公开发行的 130,660,886 股股份已完成

公司股东上海谦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隆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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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其中，上海谦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取得公司发行的股

票 8,083,358 股，上海隆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山合富盈泰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取得公司发行的股票 11,583,010 股，上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中山瑞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取得公司发行的股票 7,952,556 股。

详见公司 2019 年 05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公告编号：2019-049）。 

二、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三家公司非交易过户明细 

（一）上海谦本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证券过入方 

本次非交易过

户获取的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股） 

限售流通股

（股） 

1 王勇 824,503 0.16% 206,125 618,378 

2 张小林 329,801 0.06% 82,450 247,351 

3 刘运灵 329,801 0.06% 82,450 247,351 

4 肖军 82,450 0.02% 20,613 61,837 

5 陈必文 50,117 0.01% 12,529 37,588 

6 李莹 82,450 0.02% 20,613 61,837 

7 范毅 82,450 0.02% 20,613 61,837 

8 黎柏良 33,950 0.01% 8,488 25,462 

9 吴斓 82,450 0.02% 20,613 61,837 

11 范展华 3,164,635 0.61% 791,158 2,373,477 

13 邱晓锋 294,234 0.06% 73,559 220,675 

15 刘第国 2,340,940 0.45% 585,234 1,755,706 

16 麦耀雅 220,676 0.04% 55,169 165,507 

17 杨骏业 164,901 0.03% 41,225 123,676 

合计   8,083,358 1.56% 2,020,839 6,062,519 

（二）上海隆尔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证券过入方 本次非交易过 占公司总股 股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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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获取的股数

（股） 

本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股） 

限售流通股

（股） 

1 范展华 8,168,168 1.58% 1,218,361 6,949,807 

2 韩向媛 2,042,042 0.40% 304,591 1,737,451 

合计   10,210,210 1.98% 1,522,952 8,687,258 

（三）上海阳彬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证券过入方 

本次非交易过

户获取的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股） 

限售流通股

（股） 

1 李宪平 6,280,016 1.22% 1,389,194 4,890,822 

2 刘第国 1,378,540 0.27% 304,945 1,073,595 

合计   7,658,556 1.48% 1,694,139 5,964,417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本次非交易过户的证券过入方出具相关承诺 

（一）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三家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分别与

青松股份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承诺三家公司因青松股

份收购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斯贝尔”）90%股权事项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各自认购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承诺人可解

锁标的股份的 25%；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承诺人可解锁标的股

份的 25%；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承诺人可解锁标的股份的 25%；

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48 个月后，承诺人可解锁标的股份的 25%。具体如下

表所述： 

（单位：股） 

序号 交易对方 
公司向其发

行股份数量 

自上市之日

满 12 个月解

锁股份数量 

自上市之日

满 24 个月解

锁股份数量 

自上市之日

满 36 个月解

锁股份数量 

自上市之日

满 48 个月解

锁股份数量 

1 上海谦本 8,083,358 2,020,839 2,020,839 2,020,839 2,020,841 

2 上海隆尔 11,583,010 2,895,752 2,895,752 2,895,752 2,895,754 

3 上海阳彬 7,952,556 1,988,139 1,988,139 1,988,139 1,98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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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证券过入方已出具承诺，对于证券过入方因本次非交易过户取得的

限售股票，各自按持有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的股权比例继续严格遵守

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根据《资产购买协议》应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其中： 

1、上海谦本股东承诺：证券过入方持有的限售股票自上海谦本取得青松股

份股票上市之日（2019 年 5 月 28 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8,083,358 股

*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谦本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可解锁数

量为 8,083,358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谦本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48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8,083,358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谦本股权比例*25%。过

入方具体股份锁定承诺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非交易过

入方 

非交易过户

分配股票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2021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2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3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1 王勇 824,503 206,125 206,125 206,125 206,128 

2 张小林 329,801 82,450 82,450 82,450 82,451 

3 刘运灵 329,801 82,450 82,450 82,450 82,451 

4 肖军 82,450 20,613 20,613 20,613 20,611 

5 陈必文 50,117 12,529 12,529 12,529 12,530 

6 李莹 82,450 20,613 20,613 20,613 20,611 

7 范毅 82,450 20,613 20,613 20,613 20,611 

8 黎柏良 33,950 8,488 8,488 8,488 8,486 

9 吴斓 82,450 20,613 20,613 20,613 20,611 

11 范展华 3,164,635 791,158 791,158 791,158 791,161 

13 邱晓锋 294,234 73,559 73,559 73,559 73,557 

15 刘第国 2,340,940 585,234 585,234 585,234 585,238 

16 麦耀雅 220,676 55,169 55,169 55,169 55,169 

17 杨骏业 164,901 41,225 41,225 41,225 41,226 

合计    8,083,358 2,020,839 2,020,839 2,020,839 2,020,841 

2、上海隆尔股东承诺：证券过入方持有的限售股票自上海隆尔取得青松股

份股票上市之日（2019 年 5 月 28 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11,58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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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隆尔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可解锁

数量为 11,583,010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隆尔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48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11,583,010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隆尔股权比例*25%。

过入方具体股份锁定承诺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非交易过

入方 

非交易过户

分配股票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2021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2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3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1 范展华 8,168,168 1,218,361 2,316,601 2,316,601 2,316,605 

2 韩向媛 2,042,042 304,591 579,151 579,151 579,149 

合计 
 

10,210,210 1,522,952 2,895,752 2,895,752 2,895,754 

3、上海阳彬股东承诺：证券过入方持有的限售股票自上海阳彬取得青松股

份股票上市之日（2019 年 5 月 28 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7,952,556 股

*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阳彬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可解锁数

量为 7,952,556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阳彬股权比例*25%；自上市之日起满 48

个月后可解锁数量为 7,952,556 股*证券过入方持有上海阳彬股权比例*25%。过

入方具体股份锁定承诺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非交易过

入方 

非交易过户

分配股票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2021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2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2023 年 5 月

28 日可解锁 

1 李宪平 6,280,016 1,389,194 1,630,274 1,630,274 1,630,274 

2 刘第国 1,378,540 304,945 357,865 357,865 357,865 

合计   7,658,556 1,694,139 1,988,139 1,988,139 1,988,139 

若由于青松股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持股份，证券过

入方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三）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根据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与业绩补偿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包括上

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在内的业绩补偿方向本公司承诺，诺斯贝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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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数额

不低于 2.0 亿元；诺斯贝尔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4

亿元；诺斯贝尔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7.28

亿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1]004806 号），

诺斯贝尔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完成承诺业绩 74,005.75 万元（其中 2018

年度 21,024.02 万元，2019 年度 24,311.97 万元，2020 年度 28,669.76 万元），2018

年至 2020 年度累计已完成承诺业绩。 

经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

减值测试涉及的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

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21]第 066 号）》，诺斯贝尔不存在商誉减值情况。 

（四）证券过入方将按证券过入方持有解散清算主体的股权比例继续严格遵

守解散清算主体根据《资产购买协议》应履行的其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陈述与

保证、违约责任等条款）并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 

四、其它事项相关说明 

（一）证券过入方中，青松股份董事兼副总裁范展华先生、监事王勇先生将

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二）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也不是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次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完成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五、备查文件 

1、《关于上海谦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2、《关于上海隆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3、《关于上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4、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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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券过入方出具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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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不是持股5%以上的股东，本次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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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上海阳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
	4、上海谦本、上海隆尔、上海阳彬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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